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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触”到“嵌入”:欧盟参与
中亚事务的制度性逻辑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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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ＰＣＡ)长期用于处理欧盟与前苏联国家及

周边地区的关系ꎮ 不同于在部分对象国推进受阻的情况ꎬ欧盟在中亚地区推进

的 ＰＣＡ 及加强版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ＥＰＣＡ)不仅顺利达成ꎬ而且持续深化ꎬ形

成较为稳定的制度化合作框架ꎮ 本文从制度工具运作的视角ꎬ系统分析欧盟在

中亚推进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的演进路径与升级逻辑ꎮ 研究发现ꎬＰＣＡ—ＥＰＣＡ 并

非一般性合作安排ꎬ而是欧盟开展结构性外交、塑造外部治理环境的关键制度

工具ꎬ欧盟通过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实现了对中亚国家在贸易规则、监管体系与治

理实践等领域深度的制度嵌入ꎮ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欧盟在中亚角色的

理解ꎬ并为解释欧盟对外法律工具在不同地区呈现差异化效果提供中亚视角的

经验支撑ꎬ也为理解欧盟在中亚推进的制度性外交如何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在中亚并行、竞争与互动提供了政策层面的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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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代的欧亚大陆秩序经历了深刻的重构ꎬ作为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重要

枢纽ꎬ中亚逐渐成为欧盟对外制度性介入的关键场域ꎮ 长期以来ꎬ“伙伴关系与合

作协定”(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ＰＣＡ)被视为欧盟对外关系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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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标准化”的法律工具ꎬ主要用于处理欧盟与前苏联国家及周边地区的合作关

系ꎮ １９９４ 年ꎬ欧盟启动东扩计划后ꎬ便决定同东部伙伴关系国签署为期 １０ 年的

ＰＣＡꎬ以取代苏联时期的“贸易与合作协定” (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ＴＣＡ)ꎬ支持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与贸易投资发展ꎮ①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欧盟率先

同俄罗斯签署 ＰＣＡꎬ但因车臣战争的影响ꎬ该协议直到 １９９７ 年才正式生效ꎮ 尽管

同白俄罗斯也曾就 ＰＣＡ 进行过谈判ꎬ但因欧盟指责明斯克的独裁主义政策导致谈

判未能继续进行ꎮ 此后ꎬ欧盟又先后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南高

加索国家ꎬ乌克兰、摩尔多瓦两国ꎬ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中亚国家签署了 ＰＣＡꎮ② 不过ꎬ在欧盟的对外关

系实践中ꎬ并非所有 ＰＣＡ 外交最终都能顺利转化为稳定的制度性合作框架ꎬ仅在

哈萨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实现了 ＰＣＡ 的制度化转型ꎮ

作为以规则、制度与法律工具见长的国际行为体ꎬ欧盟在对外关系中并非主

要依赖军事力量或直接进行经济施压ꎬ而是倾向于通过条约、规范与治理机制对

外部环境施加长期的、结构性的影响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欧盟便积极通过

ＰＣＡ 与中亚国家建立制度化的关系框架ꎬ试图通过条约型外交实现对该地区政

治、经济和法律环境的长期塑造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欧盟对中亚的关注持续升温ꎬ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先后通过两份系统的中亚战略文件ꎮ③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

以来ꎬ在推动原有 ＰＣＡ 全面实施的基础上ꎬ欧盟加速启动与中亚国家的“加强版伙

伴关系与合作协定”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ＣＡꎬＥＰＣＡ)进程ꎮ 其中ꎬ与哈萨克斯坦的 ＥＰ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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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２０１５ 年签署ꎬ并在 ２０２０ 年正式生效ꎻ与吉尔吉斯斯坦的 ＥＰＣＡ 于 ２０２４ 年正

式签署ꎻ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 ＥＰＣＡ 也在 ２０２５ 年先后完成签署或草签

程序(见表 １)ꎮ 这一进程表明ꎬ欧盟正努力强化其在中亚地区的制度性存在ꎬ并试

图通过法律工具深度参与该地区的秩序构建ꎮ

表 １　 欧盟与中亚五国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完成情况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伙 伴 关 系

与 合 作 协

定(ＰＣＡ)

１９９５ 年签署ꎬ

１９９９ 年生效

１９９５ 年 签 署ꎬ

１９９９ 年生效

２００４ 年签署ꎬ

２０１０ 年生效

１９９６ 年 签 署ꎬ

１９９９ 年生效

１９９８ 年签署ꎬ

但未生效

加 强 版 伙

伴 关 系 与

合 作 协 定

(ＥＰＣＡ)

２０１５ 年签署ꎬ

２０２０ 年生效
２０２４ 年签署

２０２３ 年 开 始

谈判ꎬ２０２５ 年

７ 月草签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完

成 谈 判ꎬ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 正 式

签署

２０２４ 年签署

伙伴关系 与

合作协定 议

定书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梳理欧盟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ꎬ发现不同国家的 ＰＣＡ 走

向存在较大差异ꎮ 欧盟同俄罗斯的 ＰＣＡ 终止后ꎬ欧俄分歧与关系裂痕持续扩大ꎬ

双方未能就新的伙伴关系协定达成一致意见ꎬ①并在俄乌冲突后走向彻底对抗ꎮ

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ꎬ欧盟已提出对俄第 ２０ 轮制裁方案ꎬ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能源、

银行、商品及服务领域的限制ꎮ 欧盟同白俄罗斯的 ＰＣＡ 因谈判受挫并未签署ꎮ 欧

盟与乌克兰、摩尔多瓦的 ＰＣＡ 到期后尽管并未延续ꎬ但转为“联系国协定”(Ａｓ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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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ＡＡ)谈判ꎬ①在满足入盟标准ꎬ并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后ꎬ欧洲理

事会在 ２０２２ 年给予两国候选国地位ꎬ并通过经济或军事上的援助推动乌克兰与摩

尔多瓦向欧盟靠拢ꎮ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南高加索国家同欧盟的

ＰＣＡ 也呈现差异化发展态势ꎬ除阿塞拜疆因与欧盟人权和法治存在分歧而仅维持

能源领域的有限合作外ꎬ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均深化了与欧盟的伙伴合作关系ꎬ

前者同欧盟签署了“全面与加强版伙伴关系协定”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ＣＥＰＡ)ꎬ②后者则同欧盟签署了包含“深度和全面自由贸易

区”(Ｄｅｅ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ꎬＤＣＦＴＡ)的联系国协定ꎮ③ 欧盟同土

库曼斯坦的 ＰＣＡ 尽管在 １９９８ 年便已签署ꎬ但由于对土政治与人权问题不满ꎬ欧洲

议会搁置批准该协定(见表 ２)ꎮ④

对比之下ꎬ在欧盟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外交的对象国家或地区中ꎬ中亚是欧

盟首个成体系、集群化推进 ＥＰＣＡ 的地区ꎬ成为欧盟“利益优先—规则输出—供应

链绑定”的成功试验场ꎮ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ꎬ在欧盟对外关系实践中ꎬ为何只有在

中亚的 ＰＣＡ 外交不仅没有弱化ꎬ反而成为少数实现从 ＰＣＡ 到 ＥＰＣＡ 持续升级的

地区之一? 这一差异化结果表明ꎬＰＣＡ 并非一种“自动生效”的制度工具ꎬ其实际

效果高度依赖具体地区的制度环境与权力结构ꎮ 中亚为何成为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

成功推进的关键区域ꎬ构成本文的研究起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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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欧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 ＰＣＡ 发展走向

中亚五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摩尔多瓦 南高加索三国

ＰＣＡ 后

续发展

集群式升 级

为 ＥＰＣＡꎬ 战

略合作伙伴

到 期 后

终止

ＰＣＡ 谈判

受 挫ꎬ 未

签署

被 联 系

国 协 定

取代

被联系国

协定取代

亚 美 尼 亚: 升 级 为

ＣＥＰＡꎻ 格 鲁 吉 亚:

ＤＣＦＴＡ＋联系国协定ꎻ

阿塞拜疆:维持现状

合 作 深

度

最高: ＥＰＣＡ、

“ＦＴＡ 化”“全

球门户”战略

零:全面

制裁、基

本 无 合

作

低:制裁ꎬ

无正常化

外交与经

济合作

高: 联 系

国 协 定ꎬ

经济与军

事援助

高: 联 系

国 协 定ꎬ

改革援助

较高:与亚美尼亚、格

鲁吉亚深度合作ꎻ与

阿塞拜疆仅专注能源

领域合作

有 无 入

盟承诺

仅规则对接ꎬ

无入盟承诺

无ꎬ全面

对抗
无ꎬ对抗

入 盟 候

选国

入盟候选

国

亚美尼亚:启动入盟

程序ꎬ但未获候选国

地位ꎻ格鲁吉亚:入盟

候选国ꎻ阿塞拜疆:无

欧 盟 战

略 优 先

级

最高:能源合

作、通道建设、

规则实践场域

最低:制

裁对象

低: 制 裁

对象

高:战略

屏障、 战

略伙伴

高: 安 全

屏 障、 入

盟样板

中等:能源合作、地缘

平衡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现有关于欧盟—中亚关系的研究中ꎬ大多关注欧盟在中亚的具体政策目标ꎬ

如能源安全①、安全合作②、地缘战略竞争③和交通互联互通④等ꎮ 对于欧盟为何特

别依赖 ＰＣＡ—ＥＰＣＡ 作为其在中亚的主要外交工具ꎬ以及 ＰＣＡ 升级为 ＥＰＣＡ 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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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于宏源、李铭泽:«供应链震荡视阈下欧盟全球资源运筹的战略转向»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第 ２７－４９ 页ꎮ

戴轶尘:«欧盟中亚战略中的多边安全合作及其成效评估»ꎬ载«俄罗斯研究»ꎬ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第 ５８－８３ 页ꎮ

曾向红:«“规范性力量”遭遇“新大博弈”:欧盟在中亚推进民主的三重困境»ꎬ载«欧洲研

究»ꎬ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第 ３４－６０ 页ꎮ
吴昊、杨成玉:«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ꎬ载«国际问题研究»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第 ５８－７７ 页ꎮ



度逻辑ꎬ依然缺乏系统分析ꎮ 尤其是ꎬＰＣＡ 作为欧盟对外法律体系中专门针对前

苏联国家设计的合作框架ꎬ其功能并非简单的贸易安排ꎬ而是欧盟“结构性外交”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①和“外部治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②最典型的实践场域ꎮ

欧盟试图通过 ＰＣＡ 推动对象国在经济治理、政策监管、法治建设和行政程序等方

面向欧盟的规范靠拢ꎬ③而 ＥＰＣＡ 则进一步将合作领域扩展至数字化、绿色经济、

可持续供应链、竞争政策、国企治理等更具制度意涵的议题ꎬ明显带有“自由贸易

协定(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ＦＴＡ)化趋势”与“制度扩散强化”特征ꎮ④

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面对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的急剧恶化、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和穿过

亚欧大陆“中间走廊”(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的战略价值上升ꎬ欧盟必须重新定位其在

中亚的外部治理模式ꎮ 俄乌冲突加速推动欧盟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ꎬ同时降

低对穿过西伯利亚的“北方走廊”(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贸易通道的依赖ꎬ欧盟需要更

加稳定的能源替代路径、更加可控的欧亚通道和更加“友好”的制度合作伙伴ꎬ而

ＥＰＣＡ 的设计恰恰可以为此服务ꎮ 以欧盟同哈萨克斯坦的 ＥＰＣＡ 为例ꎬ该协定涵

盖 ２９ 个合作领域ꎬ包含政治、经济、司法、运输、能源、竞争政策与公共治理等内容ꎬ

条款深度明显超过此前同哈萨克斯坦签署的 ＰＣＡꎬ显示出欧盟对中亚国家“制度

嵌入”的期待显著提高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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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ｒｅｎ Ｅ. Ｓｍｉｔｈ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４５－６２.

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ꎬ ＥＵ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
Ｅｒｗｉｎ Ｍｅｔｅｒａꎬ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

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Ｐｒｚｅｇｌᶏｄ Ｅｕｒｏｐｅｊｓｋｉ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９３－９４.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ꎬ” ＥＥＡ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５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ｅａｓ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ｕ－ａｎｄ－ｋｙｒｇｙｚ－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ｅｎ＃: ~:ｔｅｘｔ ＝ Ｔｈｅ％２０ｓｉｇｎｉｎｇ％２０ｏｆ％２０ｔｈｅ％
２０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２０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２０ａｎｄ％２０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２０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２０ａｎｄ％２０ｔｈｅ％２０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２０ｏｆ％２０ｔｈｅ％２０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Ｐａｒ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ꎬ”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Ｔｉｔｌｅ Ｉ－ＶＩＩＩ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 ｉｄ＝ ２０１５０４５.



基于此ꎬ本文试图回答以下核心问题:欧盟为何选择 ＰＣＡ—ＥＰＣＡ 作为其在中

亚的主要外交工具? 从 ＰＣＡ 到 ＥＰＣＡ 的升级反映了欧盟怎样的制度逻辑与战略

目的? 本文认为ꎬ欧盟的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化地缘政治”(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其目标是在不承诺成员国资格的情况下ꎬ通过法律协定重

塑中亚国家的治理体系、政策规则以及与欧盟的长期依赖关系ꎬ从而在俄、美、中

三方力量大博弈的背景下ꎬ塑造欧盟在中亚的制度性影响力ꎮ 本文的研究包括:

第一ꎬ从“法律工具选择”的视角重新审视欧盟在中亚的对外行动ꎬ将 ＰＣＡ—ＥＰＣＡ

视为欧盟结构性外交的核心工具ꎬ而不仅仅是经济合作协定ꎻ第二ꎬ揭示 ＥＰＣＡ 的

制度升级逻辑ꎬ展示其背后隐含的欧盟地缘战略意图ꎻ第三ꎬ基于条约文本与地区

实践ꎬ分析欧盟在中亚制度扩散的成效与不足ꎬ为理解未来欧盟在欧亚地区的角

色定位提供理论基础ꎮ 本文尝试拓展欧盟—中亚关系研究视域ꎬ亦为理解欧盟制

度性外交与中国以发展为导向的互联互通路径如何在中亚这一关键欧亚枢纽中

并行存在、相互竞争和发生互动奠定经验基础ꎮ

一　 结构性外交与外部治理:欧盟在中亚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ꎬ欧盟对中亚国家使用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ＰＣＡ—ＥＰＣＡ)作为核

心的对外法律工具ꎬ并非源于单纯的合作偏好ꎬ而是深植于欧盟“结构性外交”与

“外部治理”两种制度性理论的传统之中ꎮ 结构性外交强调通过影响他国的制度

安排、治理结构与长期发展路径来塑造外部环境ꎬ而非依赖短期政策刺激或事件

驱动的权力运作ꎮ① 结构性外交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结构性变化与可持续性影响ꎮ

“结构性变化”强调的是外交政策影响或塑造目标对象内部相对稳定的组织原则、

制度和规范ꎬ涵盖政治、法律、经济或安全等领域ꎮ 其中ꎬ“结构”既可以是个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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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Ｙｏｌａｎｄａ Ｋｅｍｐ Ｓｐｉｅｓ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ｉｎ
Ｙｏｌａｎｄａ Ｋｅｍｐ Ｓｐｉｅｓ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２０１－２５０ꎻ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Ｋｅｕｋｅｌｅｉｒｅꎬ Ｒｏｂｉｎ Ｔｈ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ｎｏｕｔ Ｊｕｓｔａｅｒｔꎬ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Ｖｏｌ.４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１４３－１６５.



会、国家或社会间层面ꎬ也可以是地区、国际、跨国或全球等各种相互关联的层面

(见图 １)ꎮ 不同地区、国家的历史传统、发展轨迹和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ꎬ组织

原则并不相同ꎬ例如ꎬ民主、人权与自由市场经济会对一国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组

织原则产生深远影响ꎬ但这些原则运作的方式在不同国家、地区相去甚远ꎮ “结构

性变化”强调影响他国的组织原则、制度和规范ꎬ塑造其发展环境ꎮ “可持续性影

响”强调的则是对目标对象“结构”产生持久和深远影响ꎬ并维持相对稳定性ꎮ①

图 １　 结构性外交:领域、层次与内化

资料来源:[比]斯蒂芬􀅰柯克莱勒、[比]汤姆􀅰德尔鲁:«欧盟外交政策(第二版)»ꎬ第 ２９ 页ꎮ

在结构性外交的逻辑下ꎬ欧盟的外交实践更倾向于将规则、制度、标准与行政

程序作为对外行动的主要资源ꎬ试图通过条约、制度嵌入与技术援助等方式推动

第三国内部治理改革ꎬ从而以一种“非强制性但深度渗透”的方式建构其周边与邻

近地区的秩序ꎮ 在这场非强制性的深度渗透下ꎬ欧盟甚至可以规定印度尼西亚如

１６１　 从“接触”到“嵌入”:欧盟参与中亚事务的制度性逻辑变迁

① [比]斯蒂芬􀅰柯克莱勒、[比]汤姆􀅰德尔鲁:«欧盟外交政策(第二版)»ꎬ刘宏松等译ꎬ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ꎬ第 ２８－３２ 页ꎮ



何砍伐木材、巴西如何生产蜂蜜、喀麦隆可可种植者使用什么杀虫剂􀆺􀆺①作为一

种“法律—制度型国际行为体”ꎬ欧盟并不像美国那样依赖军事力量ꎬ也不像中国

那样依靠发展援助或基础设施投资ꎬ而是广泛运用规范扩散、监管输出与标准外

溢等机制ꎬ通过制度力量塑造区域政治经济环境ꎮ② 如果说美国是“牛仔”“警察”

和“狂野的西部人”的话ꎬ那么欧盟更像是一个倚重多边体系的“沙龙举办者”ꎮ③

与美国和中国相比ꎬ欧盟更倾向于借助经济或市场的力量ꎬ通过签署条约或协定

等方式推动对象国治理和改革ꎮ 结构性外交在欧盟对外政策实践中一直被广泛

使用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针对中东欧的政策和 ２１ 世纪初针对西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堪

称欧盟结构性外交的成功典范ꎮ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在同中亚国家签署 ＰＣＡ 后ꎬ欧盟完成了与该地区的基本制

度对接ꎬ形成覆盖政治对话、贸易监管、投资保护、立法趋同和人权条款规定等多

个维度的合作框架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ꎬ欧盟加速推进在中亚的 ＥＰＣＡ 签

订ꎬ全面深化合作领域ꎬ强化制度规范与监管密度ꎬ实现欧盟治理模式在中亚国家

治理结构中的深度嵌入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欧盟治理模式经由 ＰＣＡ—ＥＰＣＡ 在中亚

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ꎬ使其得以持续影响并塑造该地区政治、法律、经济、

社会和安全等治理结构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ＰＣＡ 与 ＥＰＣＡ 均应被视为欧盟结构

性外交的政策载体ꎬ而非单纯的合作协议ꎮ 这种以“治理转移”为核心的对外行动

方式ꎬ使 ＰＣＡ 和 ＥＰＣＡ 成为欧盟在中亚国家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工具ꎮ

与结构性外交侧重于对制度的塑造不同ꎬ外部治理指的是“欧盟治理的外部

化”ꎬ即欧盟内部规则或政策扩散到非成员国ꎬ使得扩散对象国与欧盟规范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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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趋于一致ꎬ①最终在对象国形成一种类似“欧盟式治理空间”的区域性结构ꎮ②

这种外部治理模式尽管不以给予成员国资格为前提ꎬ但通过“互利”(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ｎ￣

ｅｆｉｃｉａｌ)的方式ꎬ在实践中推动对象国在海关监管、竞争政策、技术标准、环境治理

等方面逐步向欧盟规范靠拢ꎮ③ 在“规则外溢”和“监管依赖”机制下ꎬ欧盟往往无

需扩大领土或给予入盟承诺ꎬ也能在中亚塑造一种制度性影响力ꎮ 欧洲单一市场

的吸引力、监管体系的整体性和欧盟在技术标准方面的相对优势ꎬ最终推动中亚

国家在寻求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自愿或半自愿地采用欧盟的规范体系ꎬ逐渐形成

对欧盟的“制度路径依赖”ꎮ

“欧洲邻国政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ＥＮＰ)是“欧盟治理外部化”

的重要内容ꎬ旨在将欧盟秉承的理念扩散到欧洲以外国家ꎮ④ 在具体实践中ꎬ欧盟

为应对第五次扩盟后的边界变化ꎬ针对亚美尼亚等 １６ 个国家设计的 ＥＮＰ 是欧盟

外部治理的突出表现ꎬ目的是利用贸易优势地位ꎬ在经济交往中输出欧盟政治价

值观ꎬ从而实现“改造邻国”的目标ꎬ避免在扩盟后与邻国之间出现新的分界线ꎮ

不过ꎬ作为欧盟“邻居的邻居”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ꎬ中亚同欧盟之间的价值观存

在较大差异ꎬ欧盟也一直诟病中亚的民主、人权与国内治理状况ꎬ招致中亚国家的

反感ꎬ早期 ＰＣＡ 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ꎮ 因此ꎬ在升级版的 ＥＰＣＡ 中ꎬ欧盟尝试以一

种相对平等的姿态推进在中亚的务实合作ꎮ 中亚政策始终是欧盟 ＥＮＰ 或大周边

外交战略的重要一环ꎬ目的是配合睦邻政策ꎬ服务周边稳定目标ꎬ深化双边伙伴合

作关系ꎬ获取在能源、供应链等具体领域的实际收益ꎮ

与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同欧盟签署的联系国协定具有入盟“预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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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属性不同ꎬＰＣＡ 与 ＥＰＣＡ 从设定之初便不涉及入盟问题ꎬ因而是欧盟“治理

外部化”的典型表现ꎮ 相比之下ꎬ联系国协定则是一种“提升型的多边主义或双边

主义”ꎬ相关国家虽然还不具备欧盟成员国资格ꎬ但已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ꎬ①以保

证未来在满足“哥本哈根标准”要求时可以申请加入欧盟ꎮ 尽管如此ꎬ欧洲统一大

市场的优势、一体化过程中积累的先进技术和欧盟作为全球主要投资与援助方的

身份ꎬ推动中亚国家积极寻求同欧盟的合作ꎻ中亚国家还希望通过与欧盟的合作

平衡各方力量在该地区的大博弈ꎬ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ꎮ 无论是同中亚国家签

署的 ＰＣＡ 还是升级后的 ＥＰＣＡꎬ相关条款中均规定了协定国治理模式逐步向欧盟

规范靠拢ꎮ 仅以欧盟同哈萨克斯坦的 ＰＣＡ 为例ꎬ在“立法合作”条款中明确提出ꎬ

“哈萨克斯坦将努力确保立法逐步与欧盟立法相一致”ꎻ②此后签署的 ＥＰＣＡ 中也

有相关规定ꎬ如“哈萨克斯坦将根据欧盟法同欧盟成员国签署双边航空协定”等ꎮ③

此外ꎬ在欧盟同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的 ＰＣＡ 和 ＥＰＣＡ 中亦有类似规

定ꎬ目的是通过“条约外交”将欧盟的规范体系扩散到对象国ꎬ使其自愿或半自愿

地接受欧洲治理模式ꎮ

在结构性外交与外部治理双重角色定位下ꎬＰＣＡ 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合作关

系ꎬ而且在于构建一种最低限度的制度对接平台ꎬ使欧盟能够以法律文本为基础

对中亚施加长期的结构化影响ꎮ ＥＰＣＡ 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制度逻辑ꎮ 与此

前同中亚国家签署的 ＰＣＡ 相比ꎬＥＰＣＡ 明显扩大了制度覆盖面ꎬ在 ＰＣＡ 已有合作

内容的基础上纳入绿色经济、数字化转型、竞争政策、供应链安全和国有企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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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合作ꎬ许多条款在深度与复杂性上接近自由贸易协定ꎬ体现出欧盟对中

亚制度环境“深层介入”的意图ꎮ① 从外部治理的角度看ꎬＥＰＣＡ 的推进表明欧盟

希望通过更全面的制度安排将中亚国家纳入其规则与规范网络之中ꎬ形成一种

“非成员制的制度共同体”ꎮ② 总之ꎬ在中亚地缘政治重要性日益上升的背景下ꎬ欧

盟希望通过 ＥＰＣＡ 持续巩固并拓展在欧亚板块中的影响力ꎬ在供应链安全等领域

寻求实际收益ꎮ

结构性外交与外部治理理论共同揭示了欧盟在中亚推进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的

深层意图ꎬ即欧盟试图通过制度化合作框架在欧亚大陆腹地构建一种“规则秩

序”ꎬ从而使中亚国家在贸易、投资、行政、法律与社会治理等领域逐渐形成对欧盟

的制度性依赖ꎮ 这种依赖并非强制形成ꎬ而是通过条约安排、市场吸引、技术合作

与法律趋同逐步累积ꎮ 欧盟对中亚的制度性影响也不是来自巨额援助或军事影

响ꎬ而是在长期互动中通过制度渗透与规范外溢得以实现ꎮ 因此ꎬ无论从结构性

外交还是外部治理的角度来看ꎬＰＣＡ 与 ＥＰＣＡ 都不是普通的经济协定ꎬ而是欧盟

塑造外部秩序的一种战略工具ꎬ其背后暗藏着欧盟在俄乌冲突与全球供应链重塑

背景下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意图ꎮ

二　 欧盟在中亚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的制度演变:从有限接触到制度化嵌入

欧盟在中亚推进 ＰＣＡ 外交的制度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ꎬ其演变并非

一蹴而就ꎬ而是在欧盟与中亚国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与地缘环境中逐步深化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地缘与能源战略价值的凸显以及苏联解体后的权力真空使得中

亚地区逐渐成为大国权力博弈的重要舞台ꎬ欧盟意识到与中亚新独立国家建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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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重要性ꎬ努力寻求介入中亚事务的机会ꎬ填补苏联力量收缩后的权力真空ꎮ

然而ꎬ由于中亚在欧盟地缘战略中的优先级相对较低ꎬ被视为欧盟“邻居的邻居”ꎬ且

彼时欧盟尚未形成对中亚政策的整体战略框架ꎬ因此ꎬ欧盟最初选择采用 ＰＣＡ 作为

合作模式ꎬ具有“基础性制度接触”的特征ꎬ而非深度嵌入式的制度推进ꎮ

以欧盟与哈萨克斯坦 １９９９ 年生效的 ＰＣＡ 为例ꎬ该协定体现了欧盟早期在中

亚“条约外交”的典型结构特征ꎮ 协定全文超过 ２５０ 条ꎬ涵盖政治对话、贸易与海

关合作、商业与投资环境、立法协调、民事与科学技术合作等多个方面ꎮ① 值得注

意的是ꎬ欧盟同哈萨克斯坦的这份 ＰＣＡ 并不仅是经济合作文本ꎬ其核心条款体现

出欧盟扩展自身治理逻辑的制度意图ꎮ 例如ꎬ协定“一般性原则”的第 ２ 条ꎬ将对

民主、人权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尊重设定为“构成伙伴关系及整个协定的基本要

素”ꎬ这在欧盟同所有中亚国家的 ＰＣＡ 系列协定中具有标准化特征ꎬ也使 ＰＣＡ 成

为欧盟推动价值规范和政治条件性扩散的主要工具ꎮ 这种“政治前置条款”意味

着ꎬＰＣＡ 的本质并非贸易协定ꎬ而是一种以法律框架为载体的“政治—制度”关系

的深度合作协定ꎮ

在贸易与经济合作方面ꎬ欧盟同哈萨克斯坦的 ＰＣＡ 通过“最惠国待遇”“海关

程序透明化”“自由跨境服务提供”“逐步改善营商环境”等条款ꎬ将哈萨克斯坦纳

入欧盟的治理体系之中ꎮ 更重要的是ꎬ协定多个章节要求哈萨克斯坦“逐步使本

国立法与欧盟法律相兼容”ꎬ尤其是在海关监管、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产品标

准与认证体系等方面ꎮ② 这类立法趋同条款成为欧盟外部治理的关键制度通道ꎬ

使哈萨克斯坦在贸易、技术标准和监管领域逐步与欧盟形成制度对接ꎮ 此外ꎬ欧

盟同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分别在 １９９５ 年、１９９６ 年和 １９９８

年完成了 ＰＣＡ 的签署工作ꎬ除同土库曼斯坦的 ＰＣＡ 并未生效外ꎬ同吉乌两国的

ＰＣＡ 均在 １９９９ 年生效ꎬ有效期为 １０ 年ꎮ 而塔吉克斯坦则因为内战的缘故ꎬ其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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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 ＰＣＡ 直到 ２００４ 年才签署ꎬ并在 ２０１０ 年生效ꎮ

除了欧盟同哈萨克斯坦的 ＰＣＡ 所涉及的海关监管、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

等领域外ꎬ其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ＰＣＡ 中还包含大量与行政能力建

设相关的内容ꎬ如人员流动管理、税收透明度、财政改革、统计合作、教育与人员培

训等ꎮ① 这些条款不仅拓展了欧盟技术援助进入中亚国家治理体系的空间ꎬ而且

也为欧盟规则、规范深度嵌入中亚的现代化过程奠定了制度基础ꎮ 换言之ꎬ欧盟

与中亚国家的 ＰＣＡ 外交横跨了政治、经济、法律和行政治理等多个制度层面ꎬ为其

在不涉及安全联盟或给予成员国资格承诺的前提下ꎬ在中亚国家建立低冲突但高

水平外部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ꎮ

然而ꎬ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１ 世纪初ꎬ在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的 ＰＣＡ 陆续生效之后ꎬ欧盟与中亚国家的制度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推进阶

段ꎮ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欧盟的战略重心主要集中于向东扩张和巴尔干地区

的稳定化ꎻ另一方面在于中亚国家在治理改革、市场开放和政治条件性方面的动

力有限ꎬ使欧盟的制度渗透遭遇一定的阻力ꎮ 这一时期ꎬ欧盟同中亚国家的 ＰＣＡ

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随着“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发动对阿富

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反恐战争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②的发生ꎬ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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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Ｐａｒ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ꎻ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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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５０１５ｂ７１ｂ１ｂ６.００１９.０２ / ＤＯＣ＿１＆ｆｏｒｍａｔ ＝ＰＤＦ.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夜间ꎬ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安集延市发生严重武装骚乱ꎬ一群武装分

子袭击了政府机关ꎬ冲击安集延市监狱后放出一批在押犯ꎮ １３ 日ꎬ乌政府军与安全部队在总统卡里

莫夫的指挥下平息了骚乱ꎮ 乌政府认为ꎬ挑起这场骚乱的是包括“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在内的极端主

义分子ꎬ不仅有普通民众ꎬ而且有经过专门军事训练的人员ꎬ西方国家企图在乌国制造新的“颜色革

命”ꎮ “安集延事件”发生后ꎬ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重修旧好”ꎬ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有了一定

的恢复和扩大ꎬ引起欧盟的关注ꎮ



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度有所上升ꎮ① ２００５ 年ꎬ欧盟开始向中亚派遣特别代表ꎮ 不过ꎬ

此时的欧盟仍然没有形成系统、明确的中亚政策ꎮ 与俄、美、中等大国相比ꎬ欧盟

在中亚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ꎮ②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ꎬ欧盟同中亚国家分别建立了部

长级会议和高层政治与安全对话机制ꎬ尽管这两个机制均未取得显著成效ꎬ但成

为欧盟同中亚保持沟通与对话的重要平台ꎮ③

欧盟同中亚国家的关系在 ２０１４ 年之后出现了制度性转折ꎮ 克里米亚危机与

俄乌冲突导致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全面恶化ꎬ中亚国家由于在地缘、能源与物流

通道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欧盟更多的关注ꎮ 与此同时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推进使得中亚在欧亚供应链体系中的战略价值显著提升ꎻ美国也曾大力推进“大

中亚计划”(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和“新丝绸之路”(Ｎｅｗ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战略ꎻ④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获准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ＷＴＯ)ꎬ欧盟需要同这两个国家重新设定经贸规则ꎮ 在此背景下ꎬ欧盟意

识到ꎬ过去 ＰＣＡ 所划定的制度基础框架已经不能满足新的战略需求ꎬ既无法在能

源、运输、数字化和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提供有效的治理框架ꎬ也不足以支撑欧

盟在俄欧竞争格局中的地缘诉求ꎮ 因此ꎬ自 ２０１５ 年率先同哈萨克斯坦签署 ＥＰＣＡ

起ꎬ欧盟正式启动对中亚外交从基础性制度接触向深度制度嵌入的转型ꎮ

与此前同中亚国家签署的 ＰＣＡ 相比ꎬ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欧盟与中亚国家相继完成

的 ＥＰＣＡ 无论在条款结构还是制度设计方面ꎬ均呈现出显著的扩展与深化的特

征ꎮ 这种深化不仅体现在合作领域数量的增长ꎬ更体现在条款本身的制度强度、

监管密度和对治理体系的影响范围之上ꎮ 如果说 ＰＣＡ 是构建欧盟—中亚伙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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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的基础底座ꎬ那么 ＥＰＣＡ 则可视为欧盟对中亚制度影响力的全面升级ꎬ其

制度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传统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的范畴ꎬ呈现出接近“自由贸易

协定”(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ＦＴＡ)与“综合治理协定”(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ＣＧＡ)的混合结构ꎮ

以欧盟与哈萨克斯坦的 ＥＰＣＡ 为例ꎬ该协定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法律、监管与

社会合作等多个领域ꎬ近 ３０ 个主题章节ꎬ这一结构明显不同于此前 ＰＣＡ 的“传统

一体化”条款体系ꎮ 尽管欧盟在与哈萨克斯坦的 ＥＰＣＡ 第一部分中继续保留了

ＰＣＡ 中的政治对话机制ꎬ但其覆盖议题显著扩大ꎬ不仅包括双边与多边外交协调、

国际安全合作ꎬ还纳入核安全、反恐合作、跨境风险管理与区域外交协同等内容ꎮ

这表明ꎬ欧盟已不再像过去那样ꎬ将中亚地区仅视为经济领域的合作伙伴ꎬ而是将

其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与国际治理结构之中ꎮ

在经济与贸易领域ꎬＥＰＣＡ 的制度内容最具代表性ꎮ 第一ꎬＥＰＣＡ 系统地纳入

ＷＴＯ 核心规则ꎬ如技术性贸易壁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ＴｒａｄｅꎬＴＢＴ)、卫生与植物

检疫措施(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ꎬＳＰＳ)、贸易救济、贸易便利化与原产

地规则等内容ꎮ 这不仅弥补了 ＰＣＡ 相关条款模糊性的缺陷ꎬ也为中亚国家提供了

与欧盟贸易往来的制度化合作路径ꎮ 第二ꎬＥＰＣＡ 在竞争政策、国家补贴、反垄断

政策与国有企业治理等方面首次明确提出“与欧盟规则兼容”的要求ꎬ反映出欧盟

试图在中亚地区建立类似其内部市场治理的监管纪律ꎮ 此类条款通常出现在欧

盟与东部伙伴国签署的深度和全面自由贸易区协定中ꎬ而将 ＥＰＣＡ 引入中亚国

家ꎬ说明欧盟对该地区的制度嵌入意图显著增强ꎮ①

ＥＰＣＡ 既保留了 ＰＣＡ 中的外资保护、自由转移与资本流动等条款ꎬ又进一步

纳入争端解决、投资透明度、公共采购透明化和投资便利化等机制ꎮ 这与欧盟在

“对外投资保护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ＦＴＡ)中的投资章

节高度吻合ꎬ意味着欧盟正着力推动中亚国家的治理体系向欧盟监管框架靠拢ꎮ

ＥＰＣＡ 条款的制度扩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议题ꎬ在社会治理与公共领域的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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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样体现出高度制度化特征ꎮ 教育与合作研究条款已不仅限于传统的学术交

流ꎬ而是拓展至数字技能培训、高等教育机构认证、科研体系标准化与人才流动机

制的建设ꎬ符合欧盟“伊拉斯谟＋”(Ｅｒａｓｍｕｓ＋)项目与“欧洲地平线”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Ｅｕ￣

ｒｏｐｅ)的治理导向ꎮ 环境与绿色治理条款进一步强化了中亚国家在国际环境协议

中的义务ꎬ尤其是在绿色转型、能源效率、污染治理与气候适应等领域ꎮ 欧盟在与

吉尔吉斯斯坦的 ＥＰＣＡ 官方说明中明确指出ꎬ新协定的合作机制“与欧盟绿色转

型和数字转型议程保持一致”ꎬ表明欧盟正尝试将中亚纳入其绿色治理与数字治

理结构之中ꎮ 在法治和政治治理方面ꎬＥＰＣＡ 延续并强化了 ＰＣＡ 的政治条件性机

制ꎮ 协定强调人权、法治、司法独立、反腐败与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性ꎬ并将这些

议题与贸易、投资及其他合作领域挂钩ꎮ 这种“议题联系”、跨领域设置前提条件

的模式是欧盟结构性外交的核心机制之一ꎬ①通过在多领域协定中嵌入政治治理

条款ꎬ欧盟可以在不触及主权和人权等敏感问题的前提下ꎬ影响中亚国家的治理

方式ꎮ②

综合来看ꎬＥＰＣＡ 的制度内容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ꎬ协定本身的条款深度

与制度水平显著提高ꎬ使其不仅成为欧盟和中亚国家之间的一种合作工具ꎬ更成

为欧盟塑造中亚国家治理结构的制度化机制ꎻ另一方面ꎬＥＰＣＡ 体现了欧盟与中亚

国家在能源、物流、规范扩散和制度竞争方面的战略升级ꎬ标志着欧盟正试图通过

制度手段重构其在欧亚大陆的外交空间ꎮ 与 ＰＣＡ 相比ꎬＥＰＣＡ 的治理范围更广、

制度嵌入程度更深、政治条件性更强、监管体系更复杂ꎬ其背后反映的是欧盟在俄

乌冲突与全球供应链转型背景下对中亚区域功能的重新定位:中亚地区既是世界

大变局下欧盟维护供应链安全的关键节点ꎬ也是欧盟在欧亚地缘政治板块制度竞

争中的重要杠杆ꎮ

总之ꎬ从制度演变的角度看ꎬＰＣＡ—ＥＰＣＡ 体系搭建了欧盟对中亚国家制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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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双层结构”:ＰＣＡ 像是欧盟同中亚国家合作的基础底座ꎬ侧重于构建底层

制度框架ꎻＥＰＣＡ 则在此基础上扩展新的治理议题、强化法律趋同、提升监管强度ꎬ

并通过更具“自由贸易协定化”特征的条款推动中亚国家与欧盟之间形成更深层

的制度性依赖关系ꎮ 因此ꎬ欧盟在中亚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外交呈现出一种典

型特征:ＰＣＡ 着力建立制度性接触平台ꎬ而 ＥＰＣＡ 则通过扩大治理范围和深化规

则结构ꎬ使欧盟外部治理逻辑在中亚完成从“接触”到“嵌入”的关键跃迁ꎮ

三　 从 ＰＣＡ 到 ＥＰＣＡ:欧盟制度升级的动因及其在中亚的结构性条件

从分析层级上看ꎬ欧盟在中亚推动 ＰＣＡ 向 ＥＰＣＡ 升级ꎬ既源于欧盟自身在能

源、安全与全球治理领域的战略调整ꎬ也依赖于中亚地区特定的制度需求、战略定

位和区域权力结构ꎮ 本文将分别从欧盟侧的升级动因以及中亚侧的结构性条件

两个层面加以分析ꎮ

(一)欧盟侧升级动因

从 ＰＣＡ 到 ＥＰＣＡꎬ欧盟在中亚的伙伴合作外交关系的升级并非简单的协定更

新ꎬ而是欧盟自身战略定位、外部治理需求与欧亚大陆地缘局势变化的反映ꎮ ２０

世纪末ꎬ欧盟在中亚积极推动的 ＰＣＡ 建立了欧盟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合作框

架ꎮ 但随着欧亚的区域政治经济环境发展演变ꎬ欧盟同中亚合作的领域不断扩

展ꎬ原有 ＰＣＡ 的制度深度与治理能力已无法满足新时期欧盟在中亚的战略需求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自 ２０１５ 年率先同哈萨克斯坦签署 ＥＰＣＡ 起ꎬ欧盟正式启动一种面

向未来的制度升级过程ꎬ将中亚地区纳入更具结构化、规范化和战略化的外部治

理体系之中ꎮ

制度升级的第一个核心动因来自欧盟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结构性变化ꎮ 长期

以来ꎬ俄罗斯一直是欧洲油气等能源矿产的主要来源地ꎮ 在欧洲的能源消费结构

中ꎬ天然气是第二大能量来源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ꎬ俄罗斯是欧盟除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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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商之外最主要的天然气供应国ꎮ① 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使欧盟在应对乌

克兰危机时不敢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ꎬ同时给欧盟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ꎮ 乌克

兰危机与俄乌“斗气”给欧盟能源政策的制定者敲响了警钟ꎬ欧盟急需寻找新的、

稳定的、可监管的能源替代来源ꎬ中亚尤其是里海沿岸储油量丰富的哈萨克斯坦

和土库曼斯坦迅速成为欧盟多元化能源战略的重要支点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原有

ＰＣＡ 的制度安排明显不足以支撑欧盟—中亚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安全、跨境监

管和供应链透明度等方面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ꎮ

ＥＰＣＡ 的签署正是为了强化在这些治理领域的合作ꎬ使欧盟能够通过更具体

和更具约束力的条款获得对中亚能源稳定供应的制度化保障ꎮ 以欧盟同哈萨克

斯坦的 ＥＰＣＡ 为例ꎬ该协定第 ９ 章“原材料与能源”章节共列出 １３ 项细分条款ꎬ对

欧盟与哈萨克斯坦在 ＥＰＣＡ 框架下开展的能源合作做出了详细规定ꎮ 在该章节

“贸易与出口垄断”条款(第 １４０ 条)中ꎬ协定特别规定ꎬ缔约方不得建立或维持对

原材料与能源货物的贸易与出口垄断ꎻ “运输”条款(第 １４３ 条)和 “中断”条款

(第 １４４ 条)亦对能源过境便利措施、减少能源过境或运输意外中断风险做出了明

确规定ꎻ “原材料与能源领域的合作”条款(第 １４８ 条)对欧盟同哈萨克斯坦未来

强化能源贸易合作做出了规定ꎮ② 同哈萨克斯坦的 ＥＰＣＡ 中涉及能源合作的这些

条款表明ꎬ欧盟希望通过 ＥＰＣＡ 合作框架ꎬ获取哈萨克斯坦稳定的能源供应ꎮ

制度升级的第二个动因源于欧盟对“中间走廊”的重新评估ꎮ 近年来ꎬ中国、

中亚同欧洲的货物贸易量不断增长ꎬ对连接欧亚各区域的运输走廊网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ꎮ 当前ꎬ沟通欧亚的主要陆上贸易通道共有三条ꎬ除跨里海的“中间走

廊”外ꎬ另外两条分别是途经俄罗斯的“北方走廊”和穿越伊朗经土耳其抵达欧洲

的“南方走廊”ꎮ 即便途经俄罗斯或伊朗和土耳其ꎬ“北方走廊”与“南方走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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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区段需过境中亚地区ꎮ 更重要的是ꎬ利用跨里海“中间走廊”ꎬ来自中国的

货物仅需 １２ 天、约 ７０００ 公里便可抵达欧洲ꎬ而“北方走廊”和“南方走廊”全程均

超过 １００００ 公里ꎬ耗时三个星期到两个月时间不等ꎮ 此外ꎬ由于俄欧地缘对立加

剧、俄罗斯领空与俄境内陆路运输的通道不再安全ꎬ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成为欧

亚货物运输的“生命线”ꎬ①欧盟越来越依赖“跨里海—南高加索—土耳其路线”作

为从中国与中亚通往欧洲的替代运输通道ꎬ“中间走廊”也因此成为欧洲与亚洲之

间替代“北方走廊”、安全可靠与高效的贸易路线ꎬ受到欧盟的高度重视ꎮ② 欧盟已

承诺加大对“中间走廊”的投资ꎬ以释放其联通欧亚货物贸易通道的潜力ꎮ③

欧盟对“中间走廊”的重视并非仅仅停留在原则性层面ꎬ而是在具体线路与参

与方式上表达了明确的偏好ꎮ 在欧盟的支持下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ＥＢＲＤ)在俄

乌冲突后发布了«欧洲与中亚之间的可持续交通互联互通»(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最终报告ꎬ对多种连接方案进行了系

统评估ꎬ将经哈萨克斯坦特别是以阿拉木图为关键节点ꎬ向西延伸至里海和南高

加索的线路视为欧盟最具现实可行性的优先参与路径ꎮ 从技术路径上来看ꎬ

ＥＢＲＤ 报告强调的“中间走廊”优先方案ꎬ主要沿哈萨克斯坦境内自中哈边境向西

延伸ꎬ经阿拉木图这一核心物流与商业节点ꎬ连接里海沿岸的阿克套与库里克港

口ꎬ通过跨里海航运通道抵达阿塞拜疆巴库港ꎬ经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接入欧洲运

输网络ꎮ④ 报告显示ꎬ该线路在基础设施条件、潜在运量、与现有网络的衔接程度

和可持续发展指标等方面具有综合优势ꎬ使欧盟能够以“制度与规则提供者”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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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深度嵌入“中间走廊”的运行与治理之中ꎮ

“中间走廊”不仅是地缘经济概念ꎬ也是治理概念ꎬ其有效运转需要海关标准

统一、技术规范互认、基础设施规划协调和运输监管程序透明ꎮ 尽管中亚的战略

地位重要ꎬ且有能力充当欧亚两大洲之间的“陆桥”角色ꎬ但该地区地缘政治环境

复杂ꎬ而且“中间走廊”过境国家众多、过境程序不一致ꎬ使得该通道的货物通过能

力并未充分释放ꎬ欧盟此前同中亚国家达成的 ＰＣＡ 并未为此提供足够的制度基

础ꎮ 因此ꎬＥＰＣＡ 在数字化通关、运输便利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物流透明

度等方面显著加强了条款设计的升级ꎮ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ꎬ欧盟在 ＥＰＣＡ 中对

“过境原则”(第 １９ 条)ꎬ“海关合作”(第 ２５ 条)和“ＷＴＯ 技术性贸易壁垒”(第 ２８

条)等问题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ꎬ体现出欧盟着力推动同中亚之间的“软联通”ꎬ加

快释放通道潜力ꎬ通过制度化手段确保中亚在欧亚供应链重构中的关键节点地

位ꎮ①

制度升级的第三个动因来自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在全

球治理中的角色调整ꎮ 一直以来ꎬ欧盟自诩为一支“规范性力量”ꎬ其对外政策原

则和目标是将自身打造为国际事务中的全球行为体角色ꎮ② 按照“规范力量欧洲”

提出者曼纳斯(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的说法ꎬ欧盟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利用一体化进程积累

的价值和原则ꎬ如和平、法治、可持续发展和善治等理念ꎬ去影响世界事务ꎮ③ 近年

来ꎬ欧盟越来越强调自身的绿色、数字与可持续治理模式ꎬ并将其作为对外行动的

核心价值和制度输出的主要内容ꎮ 中亚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ꎬ对数

字化治理、绿色经济、环境监管与行政能力建设具有强烈的需求ꎬ其市场化、政治

化与民主化改革的方向与欧盟 ＥＰＣＡ 的法治、人权、善治和劳工标准等理念高度

契合ꎮ 欧盟希望通过 ＥＰＣＡ 将其内部规范体系扩散至中亚地区ꎬ使这些国家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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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改革、经济治理与监管体系等方面形成稳定的“欧盟路径依赖”ꎮ① 这不仅有助

于巩固欧盟在中亚的制度影响力ꎬ也使欧盟在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外部力

量时ꎬ能够以治理优势形成结构性竞争ꎮ

仍以欧盟同哈萨克斯坦的 ＥＰＣＡ 为例ꎬ在该协定开篇第 １ 条的“一般性原则”

中ꎬ即重申尊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Ｆｉｎａｌ Ａｃｔ)和«新欧洲巴黎宪章»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等所谓有关国际人权文书规定的民主、人权和

法治原则ꎬ并将其作为缔约双方国内外政策的基础ꎮ 在第 ２ 章“关税”和第 １０ 章

“贸易与可持续发展”部分分别强调了数字化通关模式与促进国际贸易发展ꎬ使之

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ꎮ② 在欧盟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 ＥＰＣＡ 中ꎬ协定第 ２

条的“一般性原则”中ꎬ对人权、民主与法治原则亦有同样的规定ꎮ 此外ꎬ在同吉尔

吉斯斯坦的 ＥＰＣＡ 第 ３ 章关于“关税”的条款中ꎬ协定也对通关便利化、数字化通

关模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ꎬ在第 １０ 章的“贸易与可持续发展”条款中ꎬ同样强调了

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目标ꎮ③ 这些双边关系协定体现了欧盟积

极在 ＥＰＣＡ 中植入欧洲规范ꎬ利用其价值和原则塑造中亚国家的治理体系ꎮ

制度升级的第四个动因来自欧盟对俄竞争格局的地缘政治考量ꎮ 在建设“地

缘政治委员会”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的背景下ꎬ面对世界变乱交织的挑战ꎬ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欧洲议会通过决议ꎬ宣布将中亚地区作为实现欧盟地缘政治目标的

工具ꎬ平衡其他大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ꎮ④ 与此同时ꎬ中亚国家也一直将“多

元平衡”的外交政策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ꎬ旨在通过多元化伙伴关系ꎬ积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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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外界发展援助并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ꎮ① 随着俄罗斯传统影响力因俄乌冲

突和经济制裁受到削弱ꎬ中亚国家的外交自主性显著提高ꎬ近年来呈现出更加独

立、自主的发展趋势ꎮ② 欧盟抓住这一战略窗口ꎬ通过 ＥＰＣＡ 提供相对柔性但制度

水平极高的合作框架ꎬ使中亚国家在保持多元外交的同时ꎬ越来越多地在监管、贸

易、治理和规范层面向欧盟靠拢ꎮ 虽然 ＥＰＣＡ 并未触及安全联盟或军事合作ꎬ但其

制度渗透力度足以改变中亚国家的政策偏好与治理路径ꎬ从而在除安全外的经济

和政治等长期治理结构上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ꎮ③

２０２５ 年 １０ 月ꎬ在欧洲理事会官方网站发布的“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乌兹别克斯

坦签署 ＥＰＣＡ 之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ꎬ欧盟特别提到ꎬＥＰＣＡ 将为欧乌未来在网

络安全、反恐、边境安全和防止混合威胁等方面的合作开辟新的空间ꎮ 此外ꎬ通过

ＥＰＣＡꎬ欧盟和乌兹别克斯坦还致力于在欧盟“全球门户”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战略

下ꎬ深化数字和可持续交通互联互通方面的联系ꎬ推动更加紧密的区域一体化ꎮ④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ꎬ欧盟与塔吉克斯坦草签的 ＥＰＣＡ 亦规定了双方加强在教育、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对接欧盟“全球门户”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合作ꎮ⑤ 从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到区域一体化ꎬ从教育合作到“全球门户”战略对接ꎬ在同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

吉斯斯坦新近签署的 ＥＰＣＡ 中ꎬ欧盟实际上希望通过嵌入更深度的合作方式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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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战略对接与双边关系ꎬ尤其是通过教育合作向中亚输出欧洲模式、欧陆价值观

与文化ꎬ从而削弱俄罗斯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ꎮ

(二)中亚侧结构性条件

欧盟在中亚推进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的相对成效ꎬ并不能仅从欧盟制度工具本

身的设计优劣来解释ꎬ更需要将其置于中亚所处的区域权力结构以及中亚国家自

身的战略选择之中加以考察ꎮ 与单一权力主导的地缘空间不同ꎬ中亚长期处于多

重外部力量并存、竞争与制衡交织的结构之中ꎮ① 正是在这一多中心共存的区域

权力结构下ꎬ中亚国家得以在不同制度供给之间保持战略回旋空间ꎬ而这也为欧

盟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提供了开展和深化的现实条件ꎮ 面对世界秩序转型与地缘政

治格局战略重组的现实ꎬ乌克兰危机以来ꎬ欧盟对“战略自主”的重视程度日益上

升ꎮ 中亚作为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的平衡点ꎬ是欧盟战略自主的释放地和试验区ꎬ

有助于实现欧盟互联互通的愿景与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的目标ꎮ 与此同时ꎬ几乎

所有中亚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后对伙伴关系多样化的诉求越来越强烈ꎬ很大程度上

为欧盟在该地区的“规范性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ꎮ②

更为重要的是ꎬ中亚国家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并非旨在排斥外部制度

影响ꎬ而是一种主动塑造制度开放环境、避免单一制度锁定的战略选择ꎮ③ 乌克兰

危机以来ꎬ中亚国家不断强化地区集体身份认同ꎬ逐步形成稳定的元首协商机制ꎬ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同欧盟、俄罗斯、中国、美国和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多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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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话ꎮ① 在经贸与经济治理领域ꎬ中亚国家事实上运行着多套并行的规则体系:

在区域层面ꎬ部分国家深度嵌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ꎬＥＡＥＵ)之中ꎻ在全球层面ꎬ中亚国家普遍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ꎻ与此同

时ꎬ通过 ＰＣＡ—ＥＰＣＡ 框架ꎬ中亚国家不断引入欧盟在贸易监管、竞争政策、海关管

理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制度规范ꎮ② 这种多重制度并存的格局ꎬ既反映了中亚

国家对制度多样性的现实需求ꎬ也为欧盟制度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合法性和可持

续性的政治基础ꎮ

受历史或地缘因素影响ꎬ长期以来ꎬ中亚国家内部一直存在边界与资源纠纷ꎮ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总统共同

签署«苦盏永久友谊宣言»(Ｋｈｕｊ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ｔｅｒｎａｌ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和«三国国界

交界点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Ｂｏｒｄｅｒｓ)ꎬ③自苏联时期遗留的领

土争端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ꎬ日益提升的地区稳定性使得中亚地区对外部世界更

具吸引力ꎬ中亚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参与联合倡议和克服历史分歧的意愿ꎮ④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３ 日至 ４ 日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召开的首届中亚—欧盟峰会

上ꎬ中亚五国同欧盟签署了“关键原材料合作意向声明”(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在关键原材料领域加强合作ꎬ并宣布建立战略伙伴

关系ꎮ 欧盟—中亚伙伴关系的升级和近年来中亚国家越来越展现出的内部团结

与稳定的局面成为吸引欧洲资本进入该地区的重要原因ꎬ这也是首届中亚—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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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召开后不久欧盟便能完成同乌兹别克斯坦 ＥＰＣＡ 的签署工作的原因ꎮ

从中亚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ꎬ其经济社会转型与现代化治理进程对高质量制

度供给有客观需求ꎮ 相较于以安全联盟或项目融资为核心的外部合作模式ꎬ欧盟

通过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所提供的制度性合作在政治敏感度上相对较低ꎬ且在规则

清晰度、治理标准制定和行政能力建设方面具有明显优势ꎮ① 这使得欧盟的制度

影响在中亚往往被视为一种有利于自身长期发展的“制度资源”ꎬ而非带有排他性

的地缘政治工具ꎮ 正是在制度需求与战略自主性相结合的背景下ꎬ中亚国家对欧

盟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中亚国家奉行“多元平

衡”的外交政策并不意味着欧盟能够在该地区形成排他性的制度主导地位ꎮ 相

反ꎬ这一战略文化决定了欧盟制度的影响始终与其他外部力量并行存在ꎬ其作用

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嵌入式参与”而非“替代性支配”ꎮ② 然而ꎬ也正是这种开放而

非锁定的制度环境ꎬ使得欧盟的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得以持续运作并不断深化ꎬ构成

其在中亚取得相对制度成效的重要结构性条件ꎮ

四　 欧盟在中亚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的成效与局限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欧盟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

斯坦签署 ＰＣＡꎬ到 ２０１５ 年以来欧盟与除土库曼斯坦外的其他 ４ 个中亚国家相继完

成 ＥＰＣＡ 签署或草签工作ꎬ欧盟在中亚推进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近三十年ꎬ实践表明

这一以制度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欧盟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存在

与制度影响力ꎮ 不过ꎬ欧盟在中亚地区的制度扩散过程并非一帆风顺ꎬ而是深受

该地区内部治理结构、地缘政治互动格局、欧盟自身能力和欧盟战略调整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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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影响ꎮ 因此ꎬ对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的成效与局限性进行系统性分析ꎬ对于理

解欧盟在中亚的制度性角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从实践成效上来看ꎬ首先ꎬ欧盟在中亚地区的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实践显著提升

了其在该地区的制度性权威ꎮ 与传统的依赖军事或强制力量的大国塑造外部世

界的方式不同ꎬ欧盟通过规则、标准与法律条款的嵌入ꎬ初步实现了对中亚国家制

度环境的长期塑造ꎮ 早期 ＰＣＡ 构建了中亚国家与欧盟之间的基本制度对接机制ꎬ

使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在贸易、海关、产品标准与司法合作等方面

逐步与欧盟形成最低限度的制度兼容ꎮ 而 ＥＰＣＡ 的推进则进一步强化了欧盟对

中亚地区的制度嵌入ꎬ以更密集的监管条款推动该地区国家在绿色转型、数字治

理、竞争政策和国企改革等方面采用欧盟式治理框架ꎮ 这种“制度路径依赖”的形

成ꎬ使欧盟成为中亚国家现代化改革中的规范效仿对象ꎬ尤其是在技术标准、人力

资本发展与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ꎮ 这也是博泽尔(Ｔａｎｊａ Ａ. Ｂöｒｚｅｌ)和里塞(Ｔｈｏｍ￣

ａｓ Ｒｉｓｓｅ)强调的“欧盟规范扩散能力”ꎬ即欧盟通过激励、规范社会化和政治对话

等方式推动其他地区采纳其规范ꎮ①

其次ꎬ欧盟通过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提升了其在中亚地区的政治话语权ꎮ 中亚

是俄罗斯的“后花园”ꎬ也被视为俄罗斯的“软腹部”ꎮ② 苏联解体后ꎬ俄罗斯长期

保持着在该地区的稳定存在和政治影响力ꎮ③ 为了避免同俄罗斯在该地区产生激

烈冲突ꎬ欧盟通过 ＰＣＡ 和 ＥＰＣＡꎬ以一种“柔和”的方式介入中亚事务ꎮ ＰＣＡ 与

ＥＰＣＡ 中关于民主、人权、法治与公共治理的条款ꎬ为欧盟与中亚国家构建长期政

治对话提供了制度化基础ꎮ 虽然这些条款不会立即引发深刻的政治变革ꎬ但从长

期来看ꎬ它们为欧盟在中亚地区的政治规范渐进式扩散创造了有利条件ꎬ使欧盟

能够在地区政治危机、治理改革或制度争议中保持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ꎬ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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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度性规范的吸引力ꎮ 俄乌冲突爆发后ꎬ中亚国家更加重视与欧盟保持政治

平衡ꎮ 乌兹别克斯坦议会曾通过法案ꎬ禁止受制裁的俄罗斯个人和法人实体在本

国开展银行业务ꎻ①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也在 ２０２２ 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上不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为独立共和国ꎬ②且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拒绝加入“俄白

联盟国家”(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Ｂｅｌａｒｕｓ)ꎬ③禁止向俄罗斯出口 １０６ 种与军

事行动有关的商品ꎮ④ 这表明ꎬ中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欧盟的规范性影响ꎬ

寻求维持同欧盟之间的政治平衡ꎮ

最后ꎬ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推动了欧盟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联互通ꎮ 欧盟

不但长期保持中亚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ꎬ而且是中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

地和援助方ꎮ 随着 ＥＰＣＡ 对于贸易便利化、供应链透明化、运输监管协调与基础设

施标准的进一步规范ꎬ欧盟逐渐成为推动中亚跨境运输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国际行

为体ꎮ 尤其是在“中间走廊”重要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ꎬ欧盟依托 ＥＰＣＡ 推动相关

国家改善港口管理、数字化报关与跨境物流透明度ꎬ使中亚地区成为连接欧亚供

应链的一部分ꎬ而非孤立的地理节点ꎮ 这些改革虽然多由中亚国家主导ꎬ但欧盟

提供的制度框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稳定器”与“方向盘”的作用ꎮ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的中亚—欧盟峰会上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启动 １２０ 亿欧元的“全球

门户投资计划”ꎬ支持欧盟和中亚国家在关键原材料、清洁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

１８１　 从“接触”到“嵌入”:欧盟参与中亚事务的制度性逻辑变迁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Ｂａｎ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
ｓｔａｎꎬ” Ｇａｚｅｔａ. ｕｚ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４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 ｕｚ / ｅｎ / ２０２４ / ０２ / １４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 ~ : ｔｅｘｔ ＝
ＭＰｓ％ ２０ｐａｓｓｅｄ％ ２０ａ％ ２０ｂｉｌｌ％ ２０ｉｎ％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ｆｉｒｓｔ％ ２０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０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ｆｒｏｍ％
２０ｏｐｅｎｉｎｇ％２０ｂａｎｋ％２０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２０ｉｎ％２０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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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ｒｅｆｕｓｅｓ－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ｕｋｒａｉｎｅ－ｂｒｅａｋａｗａｙ－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２４８００２.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Ｏｆｆｅｒ ｔｏ Ｊｏ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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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ｗｉｔｈ－ｒｕｓｓｉａ / ２９０９０４８.

«贸易部副部长:哈萨克斯坦禁止出口 １０６ 种与战争有关商品至俄罗斯»ꎬ哈萨克国际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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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互联等领域的合作ꎬ欧盟与中亚之间的经济合作迎来新的历史机遇ꎮ①

尽管如此ꎬ欧盟在中亚地区的制度扩散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ꎮ 首先ꎬ俄罗斯

在中亚地区维持的传统影响力仍然对欧盟的政治影响构成结构性约束ꎬ美国等域

外大国在该地区的地缘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盟的“规范性影响”ꎮ 虽然

俄乌冲突削弱了俄罗斯的部分经济能力ꎬ但其在安全、文化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积

累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失ꎬ②这使得欧盟的规范扩散难以全面取代俄罗斯的地

区角色ꎮ 中亚国家在关键安全议题上仍然依赖同俄罗斯的传统军事安全同盟ꎬ如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ＣＳＴＯ)③的作用ꎬ而欧

盟难以在安全领域提供替代性公共产品ꎮ 这使得欧盟的结构性外交更多地局限

在经济与制度领域ꎬ无法触及国家治理的核心安全结构ꎮ 此外ꎬ美国等域外国家

也不断强化在该地区的外交攻势ꎬ升级同中亚五国的关系ꎬ并建立“Ｃ５＋１”合作机

制ꎬ且大多已经升级到元首会晤层级ꎮ 在俄美等国“大博弈”与其他行为体的“小

博弈”中ꎬ欧盟在安全与政治维度上至今依然无法企及俄美对该地区影响的深

度ꎮ④

其次ꎬ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对中亚的经济影响力持续扩大ꎬ对欧盟

构成另一种制度扩散竞争ꎮ 在同中亚国家的合作中ꎬ中国展现出与中亚国家命运

与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诚意ꎬ获得中亚国家的高度认可ꎮ 在中亚已经建立的

各种合作机制中ꎬ中国积极构建域内外共同参与的合作网络ꎬ不在合作机制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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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克斯坦塔什干会晤时签署«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ꎬ以提高各国联合防御能力ꎮ 条约于 １９９４ 年正

式生效ꎬ宗旨是建立独联体国家集体防御空间和提高联合防御能力ꎬ防止并调解独联体国家内部及

独联体地区性武力争端ꎮ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目前共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 ６ 个成员国ꎬ阿富汗和塞尔维亚 ２ 个观察员国ꎮ
潘志平:«中亚地缘政治现状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０９)———相互交织的大小“博弈”»ꎬ载«新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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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排他性议程ꎬ受到中亚国家的普遍好评ꎮ① 中国在基础设施融资、能源开发与区

域物流中占据主导地位ꎬ其合作方式更具灵活性、速度更快且不附带政治条件ꎬ使

中亚国家在经济合作与资本需求上更倾向于依赖中国ꎮ 相比欧盟以规则为中心

的合作治理模式ꎬ中国的“基础设施驱动型治理扩散”模式在短期内更具吸引力ꎮ

这种中欧之间的制度竞争ꎬ限制了欧盟在 ＥＰＣＡ 中所追求的高标准制度外溢路

径ꎮ

最后ꎬ欧盟自身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对中亚制度扩散的限制性因

素ꎮ 欧盟在对外治理中往往面临内部政治碎片化、成员国利益不一致和资源投入

不足的问题ꎮ② 欧盟虽然在制度设计层面具备优势ꎬ但在执行层面往往缺乏持续

性投入ꎬ使其在中亚的治理项目难以形成“集群效应”或“深度变革”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领域能够提供更集中与更直接的资源ꎬ使欧盟制度扩散效果

呈现不均衡性ꎮ 更重要的是ꎬ当前欧盟正经历多重危机ꎬ其“规范性力量”角色面

临多重挑战ꎮ 一方面ꎬ欧洲经济停滞不前ꎬ内部极右翼势力强势崛起ꎬ疑欧与反欧

的声音此起彼伏ꎬ削弱了欧盟的内部凝聚力ꎻ另一方面ꎬ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进一步暴

露出欧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局限性ꎮ 由于缺乏必要的硬实力ꎬ欧盟委员会

在扩展国际政策工具方面的成效不彰ꎮ 加之特朗普再次胜选总统后实施以“美国

优先”为内核的“交易主义”外交ꎬ持续动摇跨大西洋同盟根基ꎮ③ 如果不能有效

解决危机ꎬ当面临来自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等大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时ꎬ欧盟在中

亚的制度扩散注定不会一帆风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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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中亚作为中国与欧盟制度扩散的交汇场域

从更广阔的欧亚视角来看ꎬ欧盟在中亚推进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的实践ꎬ不仅具

有区域层面的制度意义ꎬ也为中国理解自身对外治理路径提供了重要参照ꎮ 无论

是欧盟通过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推动规则、标准与治理模式的外溢ꎬ还是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与发展模式的扩散ꎬ二者在本质上都可以被

理解为一种跨区域的制度与治理“扩散过程”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ꎮ① 不同之处在

于ꎬ欧盟更强调条约化、规范化与制度一致性ꎬ而中国则侧重项目导向、发展优先

与灵活协作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中亚并非单一大国制度影响的“接受端”ꎬ而是中国和欧盟两

种扩散路径相互交汇、相互竞争乃至潜在协作的关键场域ꎮ 一方面ꎬ欧盟通过 ＥＰ￣

ＣＡ 在贸易监管、竞争政策、可持续发展和行政能力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制度嵌

入ꎻ另一方面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能源供给、产业投资和物流

网络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ꎮ 中亚国家并未在这两种路径之间做出排他性选

择ꎬ而是将二者纳入自身“多元平衡”外交与发展战略之中ꎬ形成制度与项目并行、

规则与发展互补的治理格局ꎮ

对中国而言ꎬ欧盟 ＥＰＣＡ 外交在中亚的推进至少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ꎮ 第一ꎬ

制度扩散并不必然以排他性为前提ꎮ 欧盟通过 ＥＰＣＡ 所采取的“非成员资格、非

安全联盟但具有高制度水平”的路径ꎬ显示出一种低政治对抗、可持续嵌入的制度

扩散模式ꎬ这对中国在部分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推进治理合作具有参考价值ꎮ 第

二ꎬ扩散进程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接受方的制度需求与战略自主性ꎮ 中亚国家之

所以同时吸纳欧盟规则与中国项目ꎬ恰恰源于其对多元制度资源的现实需求ꎬ这

表明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时ꎬ需要更加重视制度层面的可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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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长期治理效应ꎮ 第三ꎬ中亚所体现的多制度并存现实也意味着中国和欧盟在

该地区并非“零和”关系ꎬ而更可能呈现出竞争中共存、差异化分工的格局ꎮ

从欧亚大陆整体互联互通的结构逻辑来看ꎬ欧盟在中亚推进 ＰＣＡ—ＥＰＣＡ 制

度外交所服务的互联互通目标ꎬ在经济层面与中国并不存在根本性对立ꎮ 作为彼

此最大的经贸伙伴之一ꎬ中欧之间高度紧密的贸易与投资联系ꎬ使得任何试图重

塑欧亚互联互通格局的制度安排都难以在结构上绕开中国这一关键节点ꎮ 从运

输距离、物流成本与货运规模的经济学逻辑出发ꎬ经由中亚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陆

路和多式联运通道ꎬ仍然是最具效率与可行性的路径选择ꎬ这一判断在欧盟自身

主导的政策实践中亦得到了清晰的体现ꎮ

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的«欧洲与中亚之间的可持续交通互联互通»(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报告为例ꎬ该报告在

政策表述上刻意将分析框架限定在“欧洲—中亚”之间的互联互通ꎬ回避对中国的

直接讨论ꎮ 但在通道设计、节点布局与货运潜力的评估中ꎬ实际上默认了中亚作

为承接欧亚之间ꎬ尤其是亚洲与欧洲之间跨区域贸易流动的核心枢纽功能ꎮ① 换

言之ꎬ尽管欧盟在政治语境中选择“去中国化”的话语策略ꎬ但在互联互通的结构

设计层面ꎬ其政策实践仍以内嵌方式指向中欧贸易与物流联系这一客观现实ꎬ中

国始终是绕不开的现实存在ꎮ 这一结构性指向并不意味着中欧在中亚具备显性

的战略协同基础ꎮ 当前中欧合作伙伴关系弱化、竞争与摩擦增多以及欧盟在对华

政策上所承受的来自美国的联盟压力ꎬ使欧盟难以在政策层面公开将中亚互联互

通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ꎮ

在此背景下ꎬ中欧在中亚的互联、互通和互动更可能以“隐性协调”或“有限合

作”的形式存在ꎬ而非制度化、战略化的合作框架ꎮ 然而ꎬ从政策功能层面看ꎬ欧盟

“全球门户”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目标上均高度依赖中亚作为欧亚互联

５８１　 从“接触”到“嵌入”:欧盟参与中亚事务的制度性逻辑变迁

①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 ｆｏｒ 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Ｊｕｎｅ １６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３ － ０６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ｐｄｆ.



互通的关键节点ꎮ 尽管双方在治理理念与实施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ꎬ但在基础设

施标准对接、绿色转型、物流通道安全和区域稳定等领域仍然存在技术层面和项

目层面的合作可能性ꎮ 即便缺乏正式的三方合作机制ꎬ中欧通过各自的路径在中

亚形成事实上的功能互补ꎬ仍有助于降低制度冲突风险ꎬ提升欧亚大陆整体互联

互通的稳定性ꎮ

对中国而言ꎬ将欧盟在中亚的 ＰＣＡ—ＥＰＣＡ 制度外交理解为一种结构性互联

互通变量而非单纯的外部竞争压力ꎬ有助于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把握中欧在欧亚

大陆互动的现实边界与潜在空间ꎮ 总体而言ꎬ欧盟在中亚推进 ＰＣＡ—ＥＰＣＡ 外交

的经验表明ꎬ制度扩散并非单向的塑造过程ꎬ而是一种嵌入多方力量、依赖接受方

能动性的互动机制ꎮ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ꎬ将“一带一路”倡议理解为一种长期的发

展进程ꎬ而非单纯的项目集合ꎬ有助于在与欧盟制度外交的并行推进中ꎬ更清晰地

识别竞争边界与合作空间ꎬ并在中亚这一关键地区探索更加稳健的、可持续的对

外治理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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